
顺平县人民政府
〔2024〕 75号

各乡镇、 县政府有关部门

顺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顺平县 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调整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

顺平县人民政府

2024年9月 26

《顺平县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使

用实施方案》已 经 2024年县政府第十七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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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顺平县到户务工就业奖补项目。 安排资金175. 629382 万

元， 按照《顺平县务工就业到户奖补实施方案 (试行) 》 对顺平

县内符合发放标准的脱贫户、 防贫监测户给予务工奖补， 奖补金

额根据户稳定务工收入的一定比例决定，每户最高 1500元。 (责

任单位： 农业农村局)

(六 ) 其他项目 (安排资金1829.9948万元)

1.市级工作队经费。 安排资金232万元， 安排29个市级驻

村工作队经费。 (责任单位： 县委组织部、 农业农村局)

2.县级工作队经费。 安排资金 656万元， 安排82个县级驻

村工作队经费。 (责任单位： 县委组织部、 农业农村局)

3.易地扶贫搬迁还本资金。 安排资金280万元， 按照发展和

改革局与德盛乡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贷款资金使用三方协议》

偿还易地扶贫搬迁本金。 (责任单位： 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

4.项目管理费。 安排资金668.8439 万元， 用于项目前期准

备、 实施以及项目管理的相关费用支出。 (责任单位： 各项目负

责单位)

四、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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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严格按程序完成项目库建设。 县

农业农村局根据部门申报情况，增补完善县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 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

全县项目库，科学制定本部门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项目申

报。

—



(二 )项目论证。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的论证由行业主管部门

组织评估论证。

(三)项目审批。 由县政府对申报项目研究审定后，以县政

府名义正式行文批准实施 。

(四)项目公告。 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经审批后， 在县政

府网站予以公告， 各业务主管部门及有关乡镇村也要进行公告，

接受群众监督。

(五)项目实施。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财政衔接资金项目

计划，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做好项目管理。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

照招投标和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村级微小型项目可按照村民民

主议事方式直接委托村级组织自建自营。

(六) 项目验收。 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项目验收，

按照程序和规定及时向财政局申报资金报账及拨付手续，县财政

局负责办理相关资金拨付手续。

(七) 项目变更。 对确因特殊因素不能落实的项目和资金，

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调整变更项目计划申请，依程序报县政

府进行调整变更。

(八 )资金拨付。 整合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定

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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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 农业农村局、

财政局负责定期组织召开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主要研究确

五、 组织保障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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